
智行理财网
异地社保烟台生育(烟台社保生育险报销条件)

咨询：我2013年在新疆石河子工作2年，后在山东淄博工作1年，今年年初到烟台
工作，请问我之前在外地缴纳的社保怎么转到烟台？

答复：企业参保人员在省内流动就业且未达到退休年龄的，不再转移基本养老保险
关系和基金。按照国家相关政策确定待遇领取地在我省的参保人员，在达到退休待
遇领取前，将对参保人员的个人账户进行归集，无需申请转移。

户口所在地为烟台，且未达到退休年龄的参保人员没有年龄限制，您在烟台缴上保
险后即可办理转移手续；如户口不在烟台本地，通过企业缴纳保险后，除经县级以
上党委组织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批准调动外，男的年龄不允许超过
50周岁，女的年龄不允许超过40周岁，若超龄必须在烟台缴纳养老保险满10年方
可转移。如您在外地社保部门参加过符合国家规定的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超过3
年（含），相应的需要提供人民法院、审计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行政部门或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证明一次性缴费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相应
文书；办理跨省转入烟台，可通过“掌上12333”手机APP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
公共服务平台”进行自助、免材料申请。

咨询：我1996年至2007年在烟台一家服装公司工作，1996年到2000年因本人是农
业户口公司未给缴养老保险，2000年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后才缴的养老保险，2007
年辞职，现在怎样才能让原来的公司给补缴1996—2000年的养老保险？

答复：用人单位与职工存续劳动（人事）关系期间应缴未缴社会保险费的，可补缴
应缴未缴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其中，应缴未缴年限不足3年的，原则上由欠费单位
向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书面申请，提供补缴人身份证明和原始的工资发放
会计凭证及银行发放工资证明及人事档案、劳动合同、用工登记表等与补缴相对应
的证明材料；对不能提供原始工资发放会计凭证的，可提供银行代发工资托收证明
等关键证明材料。对应缴未缴年限3年及以上的，需提供由人民法院、审计部门、
实施劳动监察的行政部门或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等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行政责令
整改通知书。（张孙小娱 华元）

责任编辑：柳林

审校：纪春艳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1 / 1

http://www.tcpdf.org

